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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4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完善本港住屋政策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黃國健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2年 4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就 “完善本港住屋政策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2012年 4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黃國健議員就  

“完善本港住屋政策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儘管政府去年已在民意強烈要求下復建居屋及增加土地供應，但本

港住宅單位的供應及價格至今仍持續波動，市民對住屋問題依然最

為關注，基層市民在居住上仍面對種種困難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

確保樓市健康平穩發展，並制訂長遠房屋政策，回應各個階層的住

屋需求，完善本港的住屋階梯及流動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現時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公屋輪候冊逾 16萬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

位，以滿足基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二 ) 全面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計分制度，研究以更

有效措施協助有實際住屋需要的單身人士；  
 
(三 ) 研究推出夾心公屋予入息輕微超出公屋申請資格但沒有能

力進入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

件及有時限租住，減輕該些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 
 
(四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方便及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

者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五 ) 在全港進行分間樓宇單位 (俗稱 ‘劏房 ’)的大規模巡查，取締

有違《建築物條例》的單位，保障住客安全，同時研究盡

快就 ‘劏房 ’作法律規管，以及為居於 ‘劏房 ’、板間房及籠屋

的居民作普查及研究，以便制訂協助該些人士的住屋措施； 
 
(六 ) 檢討各項涉及居屋購買、流轉的資格及條件，包括未來新

居屋的綠、白表比例，新舊居屋的補地價安排，以及讓合

資格家庭免補地價購買居屋二手市場單位等，以便居屋流

轉加快，方便市民循此途徑置業；  
 
(七 ) 為夾心階層住屋及居屋項目的供應量、覓地以至財務負擔

制訂長遠及可持續發展策略，避免有關項目最終因政策轉

變或財務因素等而被終止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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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在公屋及資助房屋供應不足時，向有需要的輪候公屋人士

或合資格申請資助房屋的夾心階層提供租金援助及稅務優

惠，減輕他們在高租金下的住屋負擔；及  
 
(九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對私人住宅物業市場及市民

供樓負擔的影響，適時調整相關的政策，避免私人住宅物

業市場出現急劇波動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